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晋内招标[2021]03 号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长埔村蓝侨路及其支路沥青路面铺设工程 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民委

员会 ，建设资金来自 村自筹 ，招标人为 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民委员会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的建设地点：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

2.2 项目的规模：项目总投资为 71.8802 万元，道路全长 0.9km。

2.3 项目的计划工期：工程施工计划工期为 30 日历天，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

2.4 招标范围及标段划分：

本项目工程施工共分为 一 个标段，本次共招标 一 个标段。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施工

标段

所属

组别
里程桩号

长度

（km）
主要工程内容或工程量

施工

工期

1 Z1
CK0+000~CK0+38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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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本工程现状混凝土路面，项目总投资为 71.8802

万元，道路全长 0.9km，道路宽度为 3m～20m。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沥青混凝土路面加铺、交通标

线等，具体详见招标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及工程量

清单。

30

日历

天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人业绩条件：无；

（3）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每个投标人最多可对 1 个标段投标，但每个投标人在本项目只能中 1 个标段。

3.4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

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以上法人（以上统称关联企业，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

业均不属于本条规定的“母公司”，其一级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同属一个子公司的二级子公司则属关联企业）

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否则投标将被否决。

3.5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以上统称关联企业，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均不属于本条规定的“母公司”，其一级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企业，同属一个子公司

的二级子公司则属关联企业），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

3.6 中标候选人不得与同一标段已中标的监理单位为同一法人、相互隶属或隶属同一法人,否则,招标人有权

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如本次招标同时含有施工、监理标，则定标顺序依次为施工、监理标）。

3.7 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不得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1 年 3 月 5 日 08 时 30 分至 2021 年 3 月 11 日 18 时 00 分通过



随行易交易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https://www.enjoy5191.com）搜索本项目名称进行在线报名，报名时须上

传单位介绍信、身份证、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均须加盖公章）后方可通过平台自动获取招标资料，招标文

件、工程预算书 300 元/每份，售后不退。若报名过程对平台操作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福建随行软件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870-5191。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本次招标不组织踏勘现场。

5.2 本次招标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5.3 投标人应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 10 时 30 分（北京时间）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送到指定地点，提交

地点：内坑镇政府商会一楼会议室（内坑镇人民政府正对面商会大楼后侧大会议室）；逾期送达的将不予接受。

5.4 一家投标单位只允许一名人员进入开标会议室。参与开标会议的人员应佩戴口罩，扫码出示“八闽健康

码”，配合检查、测量体温等工作。未能准时参加开标会议或因未佩戴口罩或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不适症状

或八闽健康码异常而未能参与投标的，视为自动弃权，放弃参加投标。

5.5 投标人按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并签到完成后，应立即保持一定距离，不聚集、不扎堆。

6.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固定价随机抽取中标人法(简易招标办法) 。

7.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7.1 投标保证金为 1 万元人民币，以现金形式在开标会现场缴纳[投标保证金应用信封或档案袋密封，并在

上面注明招标编号（标准格式：晋内招标[2021]03 号）、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单位名称、委托人的姓名及身份证号

码（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未中标单位的投标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当场退还，中标单位的保证金在三个工作日

内汇入招标人指定账户，并在书面合同签订且已交纳履约保证金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7.2 请各投标人自行保管投标保证金，丢失概不负责。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内坑镇“烽火内坑”微信公众号、晋江市人民政府（http://www.jinjiang.gov.cn/）、

晋江市内坑镇政务公示栏及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民委员会公示栏上发布。

9.监管部门：

部门或机构名称： 晋江市内坑镇纪委办

地点： 晋江市内坑镇

监督电话： 0595-88388000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民委员会

地 址：晋江市内坑镇长埔村

电 话：0595-88324104

联系人：王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晋江市迎宾路 12-2 号二楼，邮编：362200

电子邮箱：375333079@qq.com

电话：13515053331，传真： /

联系人：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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